
         瑞峰國小財產管理辦法 
一百零一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101.08.29 

１.通則 

第  一  條  本校財產之管理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 二  條  本辦法所稱財產，係指：土地、土地改良物、房屋建築及設備、機

械儀器及設備、其他設備，耐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且單價超過壹萬元者。 

第  三  條  本辦法所稱財產管理係指前條財產增置、盤點、登記、管理、養護、

移轉、減損等事項。 

第  四  條  財產之管理職責如左： 

一、總務處：負責財產之購置。 

二、事務組：負責財產之增減、移動登記工作及管理責任。 

三、使用單位：負責財產之保管、養護等工作，並派專人負責之。 

 

２.財產之增置 

第  五  條  財產增置應編列預算，經核准後，由使用單位填具請購單，依採購

辦法簽請購置。 

第  六  條  財產增置經驗收後，應填具財產增加報驗單（由事務組或經辦單位

填寫），連同發票及其他有關單據送事務組。為財產增加之登記編號

後簽認轉送會計室。 

 

３.財產之登記 

第  七  條  事務組應依財產之類別予以分類編號，並黏訂標籤。財產之分類編

號採行政院頒「財物標準分類」之方式。 

財產編號編定後，應編製財產目錄、財產卡。 

第  八  條  辦理財產登記之憑證如左： 

一、財產增加單 

二、財物移轉申請單 

三、財物報廢減損單 

第  九  條  財產登記憑證為財產卡登記之依據，依各項發生事實由有關單位填

造送事務組，為財產卡之登記。 

一、財產增加單：依財產購、建之發生，由購、建經辦單位按驗收日

期填造。 

二、財物移動通知單：由移出單位填造並經移入單位簽認。 

三、財物減損單：由管理或使用單位填造並呈奉核訂。 

４.財產之管理 

第  十  條  土地及房屋等不動產取得後，應由事務組於法定期間內向主管機關

辦理產權登記，變更亦同。 

       第 十一 條  使用單位對已達使用年限（依行政院頒布最低使用年限）已不堪使  

                  用之財 產得經事務組及會計單位會勘後填具財產減損單呈請核准 

                  後辦理報廢手續。報廢財產仍有殘餘價值者，應由總務處按廢品出 



                  售。 

 

第 十二 條  財產不得私自移撥，財產使用單位有變更時，應即由移出單位填具

財產移轉申請單經接受單位簽認後送事務組為財產移動之登記。 

第 十三 條財產管理或使用單位主管及其有關使用人員對分配使用之財產，應向

事務組辦理簽認手續。 

第 十四 條  各單位之財產非經呈准不得出租、出借或租用、借用。出租、出借

或租用、借用應定租約或借用契約，並會總務處覆核轉呈校長核准後

使得辦理。 

第 十五 條  教職行政人員調職或離職時，由事務組列印該員財產清冊，並會同

該員，將其經營之財產交接清楚，或繳還所領用或保管之公用物品，

如有缺少或手續不清，應予追究陪賞。（以市價六成計） 

 

５.財產之養護 

第 十六 條  財產經管使用單位應經常注意財產之保養、檢查，如有損壞應向事

務組報請修護。 

第 十七 條  財產經管使用人員對所保管之財產，如有盜賣、調換或化公為私等

營私舞弊情事即予究辦。 

 

６.財產之盤點 

第十八  條  本校財產採永續盤存制，每年定期盤點一次，並視事實需要作不定

期盤點。並設有財產盤點實施要點。 

 

７.財產之減損 

第十九條  凡本校財產之使用單位對其所使用之財產有變賣、報廢、毀損或其他

足以減損財產價值之變動時，應立即填具財產減損單向事務組辦理報

損。 

第 廿條  財產如有遺失、毀損或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者，應由管理（使用）部

門依損失情形追查管理責任報請校長核辦，並辦理報廢手續。 

第 廿一條  事務組接到減損通知單及有關文件時，應提出相關財產資料呈核。 

第 廿二 條  財產減損單經報請總務主任、會計主任呈校長核准後，事務組應將

第一聯發回申報（填具）單位留底，第二聯送交會計室作減帳之處理，

第三聯留存，在相關財產卡上作減損之登記。 

 

８.附則 

第 廿三 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承辦人：          事務組長：           總務主任：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